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使用執照標準作業流程圖

起承監造人填表申請

首次掛號便民服務櫃台 NO 通知補件

YES

科主管指派承辦後當日取號收件

竣工現地査驗 承辦人員收件
外機關要求領照前 

 應檢附證明文件

委外專業團體查驗

 由受託公會指派建築師

 派工查驗(三日內派員)
依規會辦相關單位 使用執照申請書件檢視

填具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

NO YES

部份待改善或退件 通知修改補正YES

NO

NO

補正文件審查

陳核 決行

YES

核准建築圖說

 電子檔上傳
YESYES 繳交規費核發使用執照

備註:

1、建築法第七十條規定，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直轄市

      、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十日內派員查驗完竣。其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

       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發給使用執照，並得核發謄本；不相符者，一次通知其修

       改後，再報請查驗。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查驗期限，得展延為二十日。

2、申請人收到審查補正通知，俟申請書圖文件齊備後。再送本局續辦。

1-2日

5-10日

5-10日

1-2日

或申請人補

正完成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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